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的专项核查报告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作为

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昊医药”或“公司”）主办券商，根据《关

于开展挂牌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的通知》（股转系统办发〔2021〕116号）

（以下简称《通知》）等相关工作安排的要求，根据公司自查情况并结合日常督

导情况，对公司 2022 年度治理情况开展了专项核查工作。现将本次对公司治理

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的核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挂牌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挂牌日期为 2007 年 8 月 16 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殷岚、于继忠，实

际控制人能够实际支配的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 43.76%，实际控制人于创始阶段取得控制权。公司存在控股股东，控股股

东为北京康瑞华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6.41%。 

二、内部制度建设情况 

公司已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业务规则完

善公司章程，已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

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承诺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印鉴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制度。 

经核查，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完善公司章程，建立内部制度，

内部制度建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将持续完善公司内部制度建设，提高

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水平。 

三、机构设置情况 

公司董事会共 9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人，会计专业独立董事 1 人。公司监事

会共 5 人，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3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 4 人，其中 4 人担任董



事。 

报告期内，公司出现过董事会到期未及时换届的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2022 年 5 月届满，由于当时新一届董事会候选人的提

名工作尚未完成，为了保证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换届工作适

当 延 期 ， 2022 年 5 月 16 日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官 网

（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2-037。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立，详见公司 2022

年 6 月 2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http://www.neeq.com.cn）披露

的《董事会换届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经核查，公司对董事会到期未及时换届的问题已进行整改，公司内部机构设

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四、董监高任职履职情况 

经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任职资格并履职情况良好。 

五、决策程序运行情况 

经核查，2022 年度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运行规范，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要求，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情形。 

六、治理约束机制 

经核查，公司治理约束机制执行情况良好。公司将持续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

设，加强信息披露工作，强化内部制度运行，增强治理约束机制。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资金占用情况 

经核查，2022 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

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二）违规担保情况 

经核查，2022 年度，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违规关联交易情况 

经核查，2022 年度，公司不存在违规关联交易的情况。 



（四）违反公开承诺、虚假披露、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情况 

经核查，2022 年度，公司及有关主体不存在违反公开承诺，不存在虚假披露

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内幕交易及操纵

市场等情况。 

八、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 2022 年度在内部制度建设、机构设置、董监高任职履职、决

策程序运行、治理约束机制五个方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规定；公司

2022 年度不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违规关联交易、违反公开承诺、虚假披

露、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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